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令
 
第9号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为了规范必须进行招标的建设项目的招标活动，特制定《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增加招标内容以及核准招标事项暂行规定》，现予发布施行。
    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image: http://www.sdpc.gov.cn/zcfb/zcfbl/zcfbl2003pro/W020051216490089093233.jpg]
    
                                                         
 
 
                                                           二○○一年六月十八日
 
 
工程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增加
招标内容和核准招标事项暂行规定 

    第一条   为了规范工程建设项目的招标活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令第3号）中规定的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各类工程建设项目。
    第三条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中，按照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规定，凡应报送项目审批部门审批的，必须在报送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增加有关招标的内容。
    第四条   在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增加的招标内容包括：
    （一）建设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重要设备、材料等采购活动的具体招标范围（全部或者部分招标）；
    （二）建设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重要设备、材料等采购活动拟采用的招标组织形式（委托招标或者自行招标）；拟自行招标的，还应按照《工程建设项目自行招标试行办法》（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令第５号）规定报送书面材料；
    （三）建设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重要设备、材料等采购活动拟采用的招标方式（公开招标或者邀请招标）；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确定的国家重点项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地方重点项目，拟采用邀请招标的，应对采用邀请招标的理由作出说明；
    （四）其他有关内容。
    报送招标内容时应附招标基本情况表（表式见附表一）。
    第五条   属于下列情况之一的，建设项目可以不进行招标。但在报送可行性研究报告中须提出不招标申请，并说明不招标原因：
    （一）涉及国家安全或者有特殊保密要求的；
    （二）建设项目的勘察、设计，采用特定专利或者专有技术的，或者其建筑艺术造型有特殊要求的；
    （三）承包商、供应商或者服务提供者少于三家，不能形成有效竞争的；
    （四）其他原因不适宜招标的。
    第六条   经项目审批部门批准，工程建设项目因特殊情况可以在报送可行性研究报告前先行开展招标活动，但应在报送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中予以说明。项目审批部门认定先行开展的招标活动中有违背法律、法规的情形的，应要求其纠正。
    第七条   在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增加的招标内容，作为可行性研究报告附件与可行性研究报告一同报送。
    第八条   项目审批部门在批准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时，应依据法律、法规规定的权限，对项目建设单位拟定的招标范围、招标组织形式、招标方式等内容提出核准或者不予核准的意见。项目审批部门对招标事项核准意见格式见附表二。
    第九条   核准招标事项，按以下分工办理：
    （一）应报送国家计委审批和国家计委核报国务院审批的建设项目，由国家计委核准；
    （二）应报送国务院行业主管部门审批的建设项目，由国务院行业主管部门核准；
    （三）应报送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发展计划部门审批和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发展计划部门核报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审批的建设项目，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发展计划部门核准。
    第十条   使用国际金融组织或者外国政府资金的建设项目，资金提供方对建设项目报送招标内容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一条   项目建设单位在招标活动中对项目审批部门核准的招标范围、招标组织形式、招标方式等作出改变的，应向原审批部门重新办理有关核准手续。
    第十二条   项目审批部门应将核准建设项目招标内容的意见抄送有关行政监督部门。
    第十三条   项目建设单位在报送招标内容中弄虚作假，或者在招标活动中违背项目审批部门核准事项，按照国办发[2000]34号文的规定，由项目审批部门和有关行政监督部门依法处罚。
    第十四条   本规定由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解释。
    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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